
環境保護署 

廢紙進出口管制  

常見問題 
 

A. 一般資料 

 

問 1: 以往進出口廢紙是否不受監管？  
 

答 1: 我們必須澄清：自 1996 年起實施的廢物進出口許可證制度，一向

監管所有廢物的進出口，包括廢紙或其他無害可回收物料。按《廢

物處置條例》 (《條例》），無害可回收物料的進出口均須申領許

可證，除非該可回收物料屬未受污染，以及進出口的目的是作再加

工、循環再造、回收或再使用的用途。因過去中國大陸及海外市場

對廢紙等無害可回收物料的需求高，它們容易有出路，經香港轉口

的廢物滯留在港的風險不高，而且違反《條例》的個案較少，因此

過去環境保護署(環保署 )就廢紙等無害可回收物料的進出口及轉口

均採取相應的執法策略。 
 

問 2: 爲什麽要實施「加強廢紙進出口管制措施」 (「加強措施」)？ 
 

答 2: 由於香港鄰近國家(如印尼及馬來西亞等 )，已陸續收緊各類廢紙之

進口管制，而中國大陸當局亦開始限制進口廢紙的來源地，並且公

布將於 2020 年底前基本實現固體廢物零進口，全面禁止外國廢物

(包括所有廢紙)入境。因此，環保署必須加強《條例》的進出口管

制，在廢紙離開出口地前確認裝運將獲進口地接收，不會滯留在

港，甚至在港棄置。此安排亦有助有關人士預先確保裝運不會因違

反進口地或過境地的法例(包括香港法例) 而遭退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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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3: 
 

就實施「加強措施」，環保署會向業界提供什麼幫助？  

答 3: 環保署已於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1 月舉辦了兩場簡介會，讓業

界了解有關加强廢紙進出口管制措施的相應安排，並已上載指引、

申報表及所需的證明文件清單及確認回條的樣本等，供回收業界及

船務業界參考。同時，環保署會繼續向業界宣傳「加強措施」，及

提早接受業界提交文件，並按情況而提供意見或進一步給予業界指

引。 
 
 

 

B.  進口、出口及轉口相關資料 
 

問 4: 
 

廢紙能否進口香港? 

答 4: 鑒於本港現時沒有可以接收進口廢紙的循環再造設施，一般而言，

所有廢紙均不得進口香港。  
 

問 5: 
 

在香港出口或經香港轉口廢紙，是否需要向環保署申領進口或出

口許可證?  

答 5: 從香港出口或經香港轉口廢紙，並不需要向環保署申請進口或出口

許可證，惟須在廢紙裝運離開香港或出口地前，取得相關進口地的

同意，及就每次裝運的廢紙事先向環保署提交申報表及相關文件備

案，以證明該等廢紙出口或轉口裝運符合《條例》的要求，即

（a）未受污染，而且（b）目的是為再加工、循環再造、回收或再

使用該等廢物。所提交文件亦有助環保署與相關進出口國加強信息

溝通，致力保障有關廢物越境轉移的合法性和暢通。 
 

問 6: 

 

相關出口商應何時向環保署提交申報表及相關文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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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6: 相關出口商及人士皆須在每次廢紙裝運離開香港或出口地前向環保
署提交申報表及相關文件，以確認相關裝運符合《條例》。 

 

問 7: 

 

為什麼要強制香港出口或轉口商提交由進口地當局發出的進口許
可證？  

 

答 7: 香港出口商、轉口商及有關人士有責任確保廢紙裝運合乎《條例》
要求，包括進出口的目的是作再加工、循環再造、回收或再使用的
用途，因此他們應預先與當地進口商訂定合約及作出進口申請以取
得當地有關機構的進口許可證（或其他相等的確認、證書或牌照）
或相等的入境許可，並交予環保署備案。此做法有助出口或轉口過
程順利，並可避免其後被當地拒絕進口。如相關廢紙裝運最終遭進
口地拒絕進口或因其他原因不能進行再加工、循環再造、回收或再
使用，相關人士可能因未能符合上述《條例》的要求而違反《條
例》並遭檢控。 

 

問 8: 

 

經香港轉口的廢紙裝運可否在離開出口地後改變進口地或進口商
等安排？ 

 

答 8: 按照「加強措施」，有關人士須在進行轉口廢紙裝運前妥當安排船
務及在進口地的循環再造工序，並向環保署提交申報表及確認船務
安排的船務文件 (必須由同一提單涵蓋轉口裝運 )、進口地的許可證
或相等的入境許可、進口地循環再造設施的資料及與進口地循環再
造設施簽訂的合約文件等。辦妥上述要求後，除有意外或特別情況
外，不應改變進口地、進口商或其他要項。如需在離開出口地後改
變進口地、進口商或其他要項，必須盡快通知環保署及補交相關文
件。避免廢紙裝運因任何原因而遭退運或滯留香港。 

 

另一方面，使用虛假文件誤導環保署或其他主管當局，可能違反香
港或其他國家/地區的法例，違者可遭檢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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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 航運安排相關資料 
 

問 9: 
 

環保署會否簽發證明書以證明裝運符合有關要求 

答 9: 不會。如果有關人士所提交的文件齊全，環保署便會提供參考編號

予有關人士，以確認收到文件。惟該確認不等同相關裝運已符合

《條例》，亦不免除任何人出口或在香港轉口廢紙時，須遵守所有

香港或有關地區法例的責任。 
 

問 10: 
 

船公司如何得知其客戶已遵從環保署的要求？船公司可如何避免

進行不符規定的裝運？  
 

答 10: 船公司可要求其客戶提供有關確認回條，並將其資料（包括參考編

號及廢紙種類的簡短記述）寫在船務文件的有關貨物描述欄 /方格

內，以便環保署核對有關裝運資料。如有任何懷疑，應立即轉介環

保署跟進。 
 

問 11: 
 

爲什麽「加強措施」要求經香港轉口的廢紙的裝運須由同一張提

單涵蓋，又禁止在香港篩選、轉櫃或併櫃？  
 

答 11: 由同一提單涵蓋轉口裝運，以及禁止在香港篩選、轉櫃或併櫃，是

爲了防止原擬經香港轉口的廢紙裝運進口到香港後，因任何原因而

滯留，甚至在篩選、轉櫃或併櫃時，產生須要在香港棄置的廢物。 
 

問 12: 
 

如船公司需與其他船公司合作方可完成的轉口裝運，不能以同一

張提單涵蓋，此類轉口應如何進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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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12: 轉口商應委托合適的船公司進行相關裝運。航運業界亦可考慮調整

業務安排及加強合作以符合規定。 
 

問 13: 
 

如裝運的貨櫃在航運中途損毁，可否在轉口到其他地方前，在香

港更換貨櫃？ 
 

答 13: 如出現上述個别情況，有關人士應先通知環保署及提供證明以確認

貨櫃在航運中途損毁，再聘用公證人監督轉櫃過程。環保署會檢視

每宗個案的情況，作出指示。 
 

 
 
 
 

 
 
 
 

環境保護署 

(最後更新: 2020年 6月 24日) 


